汕尾市城区2023年小学一年级招生入学

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行为，实施阳光招生，促进教育公平，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教基厅〔2022〕1号）《汕尾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办法》（汕教〔2020〕24号）《汕尾市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管理办法》（汕市区教〔2014〕80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全面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行为，建立良好的招生工作秩序，确保适龄儿童享有公正、公平的入学权利，进一步推进我区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

二、划定范围

按照“学校划片、分批分类招生、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城区2023年小学一年级招生入学划定招生范围涵盖市区三个街道37个社区（村），共16所小学（详见附件1）。

三、招生内容

（一）招生对象

1.年满6周岁，即2017年8月31日前出生（含8月31日），且未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不接受重读生）。

2.具有城区户籍或在城区居住的非城区户籍适龄儿童。

（二）招生办法

1.登记录取。学位充足的乡镇（街道）公办小学可合并为一个批次完成登记和录取工作；学位不足的公办小学分批次分类别登记招生。

2.提交材料。适龄儿童的出生医学证明，适龄儿童、适龄儿童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为各批次各类别登记、审核、录取必须提供的材料（如户主、不动产权证持证人等为祖父母的，同时提供祖父母的相关材料）；各批次各类别对应要求（详见附件2）提交，其他材料结合各学校实际要求另行提交。
四、学位申请
（一）符合申请学位条件的适龄儿童，其父母或监护人必须在各批次规定的时间内，到招生服务范围的公办小学申请和提交相关材料，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材料的，视为自愿放弃入学申请，区教育部门和学校不予补录。

（二）各批次各类别适龄儿童的材料经学校初审后，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自然资源局及区公安分局等部门审核并确认无误后，学校按照各批次各类别的条件和录取先后顺序确定招生对象，并于规定时间内分批次分类别公告。

（三）如属法定监护人的，需有监护关系的证明材料。

（四）户籍迁移截止时间为2023年6月30日。

（五）符合申请各批次各类别条件的适龄儿童，只能向一所公办小学提出申请，不得重复在两所或以上的公办小学申请登记，否则取消其在公办小学申请登记入学的资格。

（六）适龄儿童以户籍或房产等条件已获得学位的，不得再向有剩余学位的学校申请，否则取消所有申请资格。

（七）提供的证明材料必须真实完整，否则取消向公办学校申请入学资格；若产生的不良后果，区教育部门和学校将保留追究的权利。

（八）招生计划详见附件3
五、录取原则

（一）各批次各类别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根据学位数额按各批次各类别的条件依次录取，不再接受下一批（或下一类）的申请。上一批次（或上一类）申请学位登记后，有剩余学位的，进入下一批次（或下一类）的登记、录取。

（二）下一批次（或下一类）按上一批次（或上一类）录取后剩余学位数量组织登记、录取，如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数超过上一批次（或上一类）录取后所剩学位数的，则学校通过电脑随机录取，以此类推。

（三）若同一街道其他学校有剩余学位，且未被录取的适龄儿童愿意接受统筹解决的，由该街道中心小学统一调剂到街道内有剩余学位的公办小学就读，额满为止。不服从调剂的视为自愿放弃。

六、时间安排

各批次学位申请、材料审核及公布录取结果时间暂定如下：（第二批、第三批以招生学校公布的时间为准）
（一）第一批：7月3日至7月15日
（二）第二批：7月14日至7月27日

（三）第三批：7月26日至8月5日

七、工作要求
（一）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联动，通力合作，确保我区2023年小学一年级招生入学工作顺利实施。区委宣传部要通过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等传媒加强宣传，向群众广泛告知本年度招生信息；区教育局要加强统筹协调，并加大对各学校的指导力度；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及区公安分局等部门要认真审核各批次各类别适龄儿童的材料，尤其是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要会同区自然资源局积极对接市自然资源局确权登记科及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市房地产管理局），对申请人提交的房产证、不动产权证及土地使用证等材料仔细进行核准。

（二）各学校要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充分做好招生宣传、政策解读、招生录取等工作，保障各批次的录取平稳有序开展。同时，要对照本方案制定本校具体实施方案，并于2023年6月30日前报区教育局备案。

（三）各学校要利用学校公众号、小程序等，实现网上统一报名、电脑随机录取等功能。按照“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要求，实现所采集的学生基本信息、家庭住址、家长姓名、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与《广东省学籍管理服务平台》信息采集的有效对接，提高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管理的信息化应用水平。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信息采集工作应在招生入学时一次性采集，不得利用各类APP、小程序随意反复采集学生相关信息。电脑随机录取工作要做到全程录像，并邀请公证机构人员、纪检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代表和学生家长代表等全程监督，确保电脑随机录取过程和录取结果公开、公平、公正。

（四）符合各批次各类别的每一个招生对象，必须按附件2的材料要求装订、存档编号，并与公布的录取名册序号一致备查。
各学校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和免试就近入学等原则，确保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入读一年级，实施消除大班额规划，严格控制存在大班额学校招生计划,确保不产生新的大校额、大班额。各学校要切实履行职责，夯实管理责任；对组织和落实不力、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行为，区教育局将坚决查处，并视情节轻重追究相应责任。

八、其他事项

民办小学与公办小学同步招生，并实行自主招生。可由家长自主选择民办小学就读。各民办小学必须坚决落实免试入学的规定，不得以面试、面谈、人机对话、简历材料等方式“掐尖”招生、违规争抢生源。

各民办学校一年级招生方案必须于4月30日前上报区教育局审核备案，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学校，全部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附件：1.汕尾市区公办小学招生服务范围公布表

2.汕尾市区2023年秋季公办小学一年级各批次各类别招生对象对应提交材料明细表

3.2023-2024学年度市区小学一年级招生计划
附件1

汕尾市区公办小学招生服务范围公布表

	属地
	学校名称
	招生服务范围

	凤山街道
	凤山中心小学
	文亭社区、凤苑社区、凤翔社区、小岛渔业村

	
	奎山小学
	奎山社区、新区社区、中区社区（仅限户籍和房产同时在中区社区的常住居民）

	
	第四小学
	园林社区（香洲街道）、安美社区

	
	继彭小学
	凤照社区、革新渔业村、联兴社区

	
	盐町头小学
	盐町头社区、滨海社区

	
	林伟华小学
	新林社区、芦列坑村

	
	香洲小学
	香洲社区

	香洲街道
	香洲中心小学
	城西社区、盐仕社区、新兴社区（仅限小祯祥和大祯祥世居居民）

	
	莲塘小学
	东兴社区

	
	新楼小学
	新楼社区、中区社区

	
	光明小学
	后径社区、新城社区、城南社区

	
	梧桐小学
	梧桐村

	
	西联小学
	西兴社区、兴祥社区、新兴社区

	新港街道
	新港中心小学
	红卫渔业村、立新社区

	
	渔村小学
	新瑶社区（香洲街道）、东风渔业村、前进渔业村、新园社区、金海社区

	
	海滨小学
	海滨社区、海港社区


说明：1.新港街道新港村、芳荣村世居居民子女由新港街道、新港中心小学、村居委协商安排到海滨小学、渔村小学就读。

2.香洲街道西洋村世居居民子女由香洲中心小学、光明小学、村居委协商安排到香洲中心小学、光明小学就读。

附件3
2023-2024学年度市区小学一年级招生计划
	街 道
	小学名称
	班数
	招生计划

	凤山街道
	凤山中心小学
	7
	350

	
	奎山小学
	8
	400

	
	盐町头小学
	8
	400

	
	林伟华小学
	6
	300

	
	第四小学
	5
	250

	
	香洲小学
	7
	350

	
	继彭小学
	1
	50

	
	启津小学
	2
	100

	
	小计
	44
	2200

	香洲街道
	香洲中心小学
	14
	700

	
	光明小学
	6
	300

	
	新楼小学
	3
	150

	
	莲塘小学
	2
	100

	
	西联小学
	1
	50

	
	梧桐小学
	1
	50

	
	新城小学
	2
	100

	
	小计
	29
	1450

	新港街道
	新港中心小学
	6
	300

	
	海滨小学
	4
	200

	
	渔村小学
	6
	300

	
	小计
	16
	800

	合计
	89
	4450


注：市区满6周岁适龄儿童4382人。


